
國立臺灣大學天文社組織章程 
中華民國114年06月15日社員大會修訂通過 

​ 第一章  總則 
第1條​ 本社團定名為「天文社」。以下簡稱本社。 
 
第2條​ 本社之宗旨為透過觀星凝聚友誼，推廣天文觀測風氣，期能提昇國內天

文知識水平，並將星空之美和天文基本知識傳遞於每一個人。  
 
第3條​ 本社社址位於臺灣大學校總區，地址為「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

號，第一學生活動中心242室」。 
  
第二章  社員資格 
第4條​ 凡國立臺灣大學在學學生，繳交當屆規定社費後，經審核通過後，註冊

並取得該屆社員資格。 
 
第5條​ 若非臺灣大學在學學生，繳交當屆規定社費後，經審核通過後，取得該

屆社員資格，惟不得註冊於社團系統與參選社長。 
  

第三章  社員之權利與義務 
第6條​ 凡本社正式社員均享有下列權利： 

1、​ 參加本社各項活動享有優先權。 
2、​ 參加本社各項活動享有優惠。 
3、​ 向當屆幹部登記後，得依章程第 32 條借用本社財產、取得社辦使

用權。 
4、​ 選舉次屆社長、罷免該屆社長。 
5、​ 登記參選次屆社長。 
6、​ 於社員大會時依照提案格式進行一般提案、重大提案。 

 
第7條​ 凡本社正式社員均應盡下列義務： 

1、​ 遵行本組織章程與社團財產管理法。 
2、​ 參加本社各項活動。 
3、​ 維護社團財產。 
4、​ 遵行社內各項會議之決議。 
5、​ 繳納社費與活動所需費用。 

 ​  
第四章  社員大會 
第8條   社員大會為本社最高立法機構暨監察機構，該屆註冊社員皆可參加。 



 
第9條​ 社員大會之職權如下： 

1、​ 選舉次屆社長或罷免時任社長。 
2、​ 聽取社長或幹部報告該學期工作心得及展望。 
3、​ 依章程規定議決提案。 
4、​ 修改本社組織章程。 
5、​ 提出、議決臨時動議。​

 
 
第10條​ 社員大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，由社長或代理社長召集，召急人為主

席。由主席於公告後七日內召開。超過三分之一註冊社員連署要求召開

社員大會，由連署人以相對多數決選出召集人。 
 
第11條 ​ 社員大會決議議案方式，除重大提案應經出席社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

外，一般提案以相對多數通過。一般議案與重大議案之界定，除章程有

特殊規定者外，由提案人視情節是否重大決定之。 
 
第12條 ​ 社長缺位時由副社長繼任至任期屆滿，社長、副社長均缺位時，由幹部

依本章程第 20 條之順序任代理社長，並於社長缺位起 14 日內由代理

社長召開社員大會補選社長，代理社長之職權與社長相同。 
 
第13條 ​ 社員於社員大會提案之格式，需包含「案由、議案類別」，會前提案於大

會召開三日前提出，否則僅能於臨時動議提出，且內容不得違反公序良

俗及社團組織章程。 
 
第14條 ​ 社員登記參選社長者，選舉公告需於選舉日 14 日前公布，公告後始接

受參選登記。當屆社長任期屆滿前，由社長最遲於臺灣大學期末考週21
日前公告社員大會預定日，公告後7日內召開社員大會，以一般議案議

決次屆社長。社員大會預定日日期 7 日前公布選舉公報，公布後不再接

受社員登記參選社長。於期限內登記參選之社員為次屆社長候選人。 
 
第15條 ​ 社長之罷免，達三分之一以上註冊社員連署後，由提案人提交社員大會

以重大議案議決，於連署後 14 日內由連署人依相對多數決選出召集人

召集之。如經通過，準用第 12 條之規範。 
 
 



第五章  組織權限與幹部職權 
第16條 ​ 本社設置社長一人，經社員大會以相對多數決產生。如遇社長缺位，由

代理社長或上屆社長於 7 日內公告召開社員大會選舉社長。 
 
第17條 ​ 社長之權限及任期如下： 

1、​ 社長對外代表本社，對內綜理社務並協調各部之工作。 
2、​ 社長任期為一年，連選得連任。 
3、​ 任命除特別副社長外之幹部，召開幹部會議，並且監督各幹部。 
4、​ 召開社員大會，並擔任大會主席。 
5、​ 訂定全學期之工作目標及計畫。 

 
第18條 ​ 本社另設特別副社長一人，由前任社長擔任，襄助社長，提供社長經驗

傳承與協助。 
 
第19條 ​ 本社最高行政中樞為幹部會議，由社長任命之幹部組成，日常事務由幹

部會議決議並執行。幹部會議、幹部決策需對社員大會負責。社長有接

受社員大會質詢之義務。 
 

第20條 ​ 本社除社長、特別副社長外另設下列幹部，由社長任命之，社長職務期

滿後幹部卸任。職權如下： 
1、​ 副社長：與社長共同監督關心各幹部、向社長提供建言、負責幹部

與社員的聯絡協調。 
2、​ 文書長：處理本社各類文書事宜，負責本社定期統籌分配款申請企

劃書、以及各類企劃書之統整。 
3、​ 教學長：規劃全學期定期社課、研討會、演講，並邀請學有專精之人

士擔任講者，協調各幹部以利教學活動順利進行。 
4、​ 總務長：負責本社活動時辦理保險，綜理本社財務收支、報帳及定

期統籌相關事宜。 
5、​ 儀器長：擬定本社儀器與保存設備採購計畫，管理、保養、維修儀

器、依章程第六章出借本社儀器。 
6、​ 生輔長：負責本社活動時之食宿相關事宜、相關器材管理。 
7、​ 網管長：管理本社對外社群平台、宣傳活動、文案撰寫、社群數據及

相關事項、管理社團網站。 
8、​ 活動長：籌辦本社各項活動、負責外出活動之團康、籌辦社遊等相

關事宜。 
9、​ 地縛靈：負責本社社團辦公室之整潔、書籍管理、硬體設備存放管

理、消防講習、籌辦消夜聚活動，以及本社日用品之保存及補充等

相關事項。 



10、​美宣長：負責社團各單位、活動所需之海報、宣傳用圖文製作。 
十一、讀書會負責人：負責舉辦之天文物理讀書會，主導並籌備相關事

宜。 
十二、太史令：負責管理社團文資，召集與籌劃社團年報、社團刊物及文

化活動之規劃。 
十三、快閃負責人：召集與籌劃校內外快閃觀測活動事宜。 

 
第21條 ​ 該學期幹部缺位時，社長得任命新任幹部，如遇無人接任時，該幹部得

從缺或由社長兼任。若有特殊需求，經幹部會議同意後，可彈性增加臨

時幹部職位，社長職務期滿後該職位失效。 
 
第22條 ​ 社員對幹部會議議決之疑義，超過三分之一社員連署，由連署人依相對

多數決選出召集人召開社員大會以一般議案重議。 
 
第23條 ​ 任何幹部遇到職權內無法處理之問題，或經手職權內較重大之議案，應

於幹部會議中報告，聽取各幹部意見，取得會議共識並實行該決議。幹

部會議議決方式為幹部參與表決。若議案過於重大，幹部會議需以相對

多數，提請社長召開社員大會。 
 
第24條 幹部會議每學期至少應召開一次。倘每學期開學後十四日前未召開幹部

會議，則社長應即解任，準用第12條之規範。 
 
第25條 ​ 幹部會議之決議，不得與社團章程違背，違背之決議一律無效。 

 
第26條​ 幹部於學期中申請辭職者，應提出辭呈交由社長審核。經社長准許後，

解除其幹部職務。準用第21條之規範。 
 
第27條​ 若幹部不執行職責，由社長提案，經幹部會議決議，超過三分之二幹部

同意，解除其幹部職務。準用第21條之規範。 
 
第28條 ​ 儀器與本社設備之添購、出售與拋棄，由主責幹部提交幹部會議，以相

對多數決通過，後由本社支付該筆費用。 
 
第六章  經費與社員權益規範 
 
第29條 ​ 本社經費來源如下： 

1、​ 社員繳納之社費。 
2、​ 學校補助。 



3、​ 政府補助。 
4、​ 活動之收入 
5、​ 其他 

 
第30條 ​ 本社之社費由當屆幹部會議以相對多數決決定之，若社員有異議，達三

分之一社員連署，由社長召開社員大會以重大議案重新商討，議決社

費。 
 
第31條 ​ 如遇有大型活動需要特別經費，得由活動負責人提出預算，經幹部會議

由相對多數議決，得以向參與者徵收。 
 
第32條 ​ 本社經費由總務長管理，應於學期結束後公佈該學期經費收支。 
 
第33條 ​ 本社註冊社員繳交社費 21 日後得申請社辦門禁，由社長與副社長審核

之，需簽署社辦使用保證書，並維持社辦之整潔與安寧。如有重大違規

或危害社員安全之情事，社長得立即取消該社員社辦門禁。社辦管理規

則、書籍借閱規則、儀器與器材借用規則由該屆幹部會議決議並於學年

開學後 14 日內公告。 
 
第六章  附則 
 
第34條 ​ 章程之變更應由全體社員三分之一連署，由社長主持社員大會討論。變

更章程之決議應經出席社員大會之社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。 
 
第35條 ​ 本社解散應由註冊社員三分之二以上連署或社長提案，召開社員大會。

解散之決議經註冊社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出席社員四分之三以上同

意始解散。 
 
第36條​ 關於本社解散後社團財產之處理事項，準用中華民國關於法人之規定。

經處理後之剩餘財產，全數捐予全國大學天文社聯盟，如指定之聯盟已

停止運作，則全數交付國立臺灣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處理。 
 


